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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仲裁：用人单位此举违法，须全额返还劳动者

律师：如无法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可收集被欠薪证据提起诉讼

两次考核不合格
能解除劳动合同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林婷玉）近日，

记者从 12351 广东职工热线获悉，深圳一

派报员反映其兼职的快递网点倒闭后，老

板一直拖欠其工资。被欠薪的有 8 名员

工，共涉及金额近6万元。因确认劳动关

系的证据不足，他们无法申请劳动仲裁。

该网点负责人表示，他正筹钱陆续还工

资，预计今年7月全部还清。

4月18日，记者来到当事人逯利广曾

兼职工作过的深圳福田区福天物流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某快递网点。该网点因拆

迁已停止营业。逯利广称，2017年年底他

通过熟人介绍开始在该网点兼职做快递

员，上午完成本职工作送报纸，下午兼职

送快递。2018年6月，因送快递的工资长

期被拖欠，逯利广多次讨薪不成便辞职

了。“一开始，工资每日按件计发给我们，

后来变成一周发一次，再后来就一月发一

次，最后干脆不发工资了。”逯利广告诉记

者，兼职快递员大半年，他被拖欠工资

13260元。

与逯利广一样当快递员的黄兵牯曾

多次通过电话、微信向快递网点负责人陈

少钟讨薪。“我共被欠薪8000元，虽然老板

（陈少钟）陆续通过微信付欠薪，每次几百

或者上千元，但我仍有几千元被拖欠了近

一年。”黄兵牯说，被欠薪的员工有8人，共

涉及金额近6万元。他们曾想通过劳动仲

裁来维权，但因劳动关系证据不足而无法

申请仲裁。

记者了解到，福天物流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未与逯利广等8名劳动者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他们不是我的员工，是我高价雇

来的。”记者电联陈少钟时，他否认公司与

逯利广、黄兵牯存在劳动关系。“尽管快递

网点已经关闭，但我还会承担起这份责

任。此前已经跟他们协商好，我会把拖欠

他们的工资陆续还清，预计7月份结清。”

陈少钟说。

对“预计7月份结清工资”的说法，逯

利广等人并不相信。“老板已经多次口头

承诺过‘下个月结清工资’，却从未兑现

过。我们已经不信任他了。”逯利广对记

者说。

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东兴建

议，当事人可以与网点负责人书面确认被拖

欠的具体工资数额，凭借掌握的相关证据可

以到法院起诉，或者申请支付令。

案情简介

秦某系某销售公司业务经理。该公

司针对业务人员制定了销售风险金管理

制度。该制度规定：凡有年度销售提成或

者奖金来源的，每年从个人税后净受奖额

中留置25%作为销售风险金；在工作中出

现人为销售风险或按照公司规定需要个

人承担风险的，将用留置的风险金冲抵应

承担的金额；不存在冲抵事项的，解除劳

动合同时按规定办理完工作交接手续后，

可领出个人留置的销售风险金。

截至2017年底，秦某留置在公司的风

险金累计已有19000元。2018年年中，秦

某辞职。因秦某的销售客户此时尚未付

尾款，该公司将15224.26元的罚息用秦某

的风险金冲抵，冲抵后返还给秦某的风险

金仅有4000多元。

2019年1月，秦某申请劳动仲裁，要

求公司返还全部风险金。

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风险保

证金制度违反法律规定，应全额返还扣

押劳动者的风险金。

案情解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和第六条的规

定，提成从性质上属于计件工资，是劳动

者应得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

《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

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

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劳

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

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

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

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第三

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

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

根据以上法条，该销售公司作为用

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职工的劳动报

酬，公司从职工劳动报酬中提取风险金

的行为，属于克扣工资，无任何法律依

据。

同时，关于秦某的客户回款不及时

的问题，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秦

某负有过错，即秦某并未因本人原因给

公司造成损失。公司扣除秦某风险保证

金的行为，实质上是将企业经营风险全

部转嫁给职工，该行为无法律依据，也属

于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情形。因此，应返

还秦某的风险金。 （贾鲁）

本报讯“他在公司已经工作了 20

多年了，还有 3 年就要退休了，这么大

的年纪，实在应付不了这些考核的新

花样，可他为公司作出的贡献是有目

共睹的。”“不管工作年限是多少年，公

司的两次考核他都没通过，和他解除

劳动合同是公司的合法权利！”为了该

不该解除张先生的劳动合同，某快速

消费品公司人力资源部刘经理和张先

生所在部门的负责人王经理争执了很

久。

刘经理是新上任的职业经理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一把火就“烧

向”了公司以往的考核制度。刘经理认

为，公司传统的考核制度太低级，无法

充分考核员工的业务水平和潜力，于是

设计了一套全方位考察员工综合素质

的考核措施，在有的部门甚至要考核员

工设计报表、制作 ppt 的能力。这一考

核制度虽然得到了大多数员工的认可，

也通过民主程序写进了规章制度，但一

些年龄偏大、对各种工作软件应用得不

大熟练的老员工，在考核中就比较吃力

了。张先生就是其中一员。他最终没

有通过考核，在经过培训后，仍然无法

通过考核。于是，刘经理代表公司，以

张先生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仍然不

能胜任工作为由，向他出具了解除劳动

合同的通知。张先生在这家公司的工

龄已经有20多年，他没想到自己临退休

了还要被解雇，十分不安，便请求部门

负责人王经理为他说情。于是就有了

开头的那一幕。

但王经理无法说服刘经理，刘经

理也不想因为解雇一名员工而让业务

部门与人力资源部门产生隔阂。于是

双方商定，去找第三方权威机构判定

是非。他们来到所在工业园区的劳动

争议调解机构咨询。了解了这一事件

的来龙去脉后，调解机构工作人员告

诉他们，《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

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

人单位的确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但适用这一条款也有例外的情形。《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在

本单位连续工作满 15 年，且距法定退

休年龄不足 5 年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

该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张先生的情形正是如此。因此，即使

他两次考核均未达标，公司也不能解

除劳动合同。

最终，经过调解机构工作人员做工

作，刘经理代表公司收回了解除劳动合

同的通知。

（子闽）

■逯利广（右）和黄兵牯在已拆迁的快递网点前接受采访 林婷玉/摄

企业为防经营风险
竟从员工奖金中留置“风险金”

派报员兼职做快递员却遭遇欠薪


